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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年報中，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資產管理公司」 指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東方資產管理

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和國家開發銀行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界定的涵義

「本公司」 指 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二日

在中國境內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或（倘文義指註冊成立日期前任何時

間）於本公司成立時由其所有及經營的實體及業務

「東風合資公司」 指 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共同控制實

體（包括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及共同控制實體）持有股本權益的共同控

制實體。有關年報就東風合資公司、東風汽車集團及本集團所作提述

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年報第170頁

「東風汽車公司」 指 東風汽車公司，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國有企業

「東風汽車集團」 指 本集團、東風合資公司及其各自附屬公司和聯營公司。年報有關東風

汽車集團的所有資料包括本集團和所有此類公司整體的資料（不論本集

團成員在哪一層面於該等公司具有所有權）。有關年報就東風合資公

司、東風汽車集團及本集團所作提述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年報第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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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有關年報就東風合資公司、東風汽車集團及本

集團所作提述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年報第170頁

「合資公司」 指 根據合同協議設立的公司，各合營方據此進行經濟活動。合資公司以

各方持有權益的單獨實體方式經營。

合營各方之間簽訂的合營企業協議規定了合營各方的注資額、合營企

業營運期以及解散時資產變現的基礎。合資公司自經營產生的盈虧以

及剩餘資產的任何分配則按照其各自的注資比例或者按照合營企業協

議的條款由合資各方分攤。

合資公司被一合營方視為：

(a) 一家附屬公司，如果該合營方直接或間接對該合資公司擁有單方

面的控制權；

(b) 一個共同控制實體，如果該合營方對該合資公司並無單方面的控

制權，但可直接或間接共同控制該合資公司；

(c) 一家聯營公司，如果該合營方不可單方面或共同控制該合資公

司，但一般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合資公司不少於20%的註冊資本，

且對該合資公司擁有重要的影響力；或

(d) 一項投資，如果該合營方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合資公司少於20%的

註冊資本，且不能共同控制該合資公司，或對其並無重要的影響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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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控制實體」 指 受共同控制的合資公司，而共同控制導致所有參與方對該共同控制實

體的經濟活動均無單方面的控制權。一合營方於其共同控制實體的投

資可按比例合併法入賬，其涉及與該合營方在綜合財務報表的類似項

目逐項確認合營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和支出的應佔份額。倘溢利

分攤比率與該合營方於共同控制實體所持的股本權益不同，該合營方

須按協定的溢利分攤比率釐定其應佔的合營企業資產、負債、收入和

支出份額。共同控制實體的業績按已收和應收股息計入合營方損益表

中。該合營方於共同控制實體的投資被視為長期資產，並按成本減減

值虧損列帳

「上市規則」 指 經不時修訂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母公司集團」 指 東風汽車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不包括本集團）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在招股章程所提述的中國，

在地理上不包括香港、澳門或台灣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經不時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

改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年報中所有有關本集團的收入、溢利和其他財務資料的提述，包括已按比例合併或

以其他方式於本年報所載的財務資料反映相關東風合資公司的收入、溢利和其他財務資料。除上文所述及

除非另有所指，否則本年報中所有有關東風汽車集團的資料，包括本集團成員直接或間接擁有股本權益的

本集團和所有公司（包括東風合資公司及聯繫人）的資料（不論本集團成員在哪一層面於該等公司具有所有

權或其於該等公司所擁有的權益比例）。請注意，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只持有東風合資公司最多50%的權益。




